

关于农村电商发展项目实施主体遴选的通知

各相关主体：
为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《关于学习运用“千万工程”经验加快建设农业强市更好展示“象征意义”的实施意见》（淮发〔2024〕1号）部署要求，结合市政府九届第43次市长办公会会议要求，及《关于下达2025年度第三批市级乡村振兴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淮财农〔2025〕75号、淮农发〔2025〕88号）文件精神，立足淮安区优势农业资源，深入开展“一县一品”农村电商创建行动，实现农村电商与农业产业无缝对接，现将开展农村电商发展项目实施主体遴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要求
实施主体能够引领型电商产品包装提档升级、强化引领型电商主体培育、支持乡村直播点建设、开展年度直播活动等，通过实施“一县一品”农村电商的实施，形成在全区范围内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农村电商发展模式。
二、遴选范围
1.具有合法经营资格，营业执照等证照齐全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或其所归属的法人能够依法承担其民事责任，包含依法登记注册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、农业（农机）社会化服务组织、家庭农场、合作社、农业企业、农业推广部门、企事业单位、国企及其经合法登记、有固定经营场所的分支机构等主体。  
2.申报主体及法定代表人社会信誉良好，无不良信用记录，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。
3.主营业务与农村电商发展密切相关，拥有稳定的合作农户或供应链资源，已有电商基础能力和电子商务业务（如在淘宝、京东、拼多多、抖音、快手等平台开设网店，或通过微信社群、小程序销售），有线上销售业绩证明（提供后台截图或流水）。
4.财务状况良好，具有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，能提供近一年的财务报表，具备项目配套资金的能力。
5.电商运营能力突出，具有电商运营团队，具有清晰的线上营销规划，熟悉电商直播新媒体营销。 
6.供应链与基础设施较好，拥有稳定的快递合作资源，物流成本可控、时效有保障。
三、补助标准
农村电商发展项目先建后补，资金40万元。
四、申报程序
1.主体申报。申报主体要认真谋划项目建设方案，填报项目申请表（见附件）。项目实施主体要通过公共信用系统进行信用审查，严重失信单位不得承担项目。
2.镇级（部门）推荐。申报主体编写好项目申请表后，须经镇级政府或行业部门对申请表严格把关，择优推荐。
3.区级遴选。区农业农村局根据实际，适时通过实地考察或组织专家评审等方式对申报材料遴选，遴选结果将在区政府网站进行公示。
三、其他要求：
[bookmark: _GoBack]申报主体请于4月22日前将项目申请表及主体资质证明（营业执照、法人身份证等）、信用证明、电商运营证明（店铺截图、销售数据）、财务报表等相关附件材料报区农业农村局科教科1023室，电子版发邮箱：122848086@qq.com。
联系人：张亚，联系电话：15952353108。

附件：2025年度农村电商发展项目实施主体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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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2025年度农村电商发展项目实施主体申报表

	申报主体名称
	
	主要负责人
	

	申报主体类型
	 依法登记注册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；农业（农机）社会化服务组织；家庭农场；合作社；农业企业；农业推广部门；企事业单位；园区；教学科研单位；国企及其分支机构；其他（   ）  

	申报主体基本情况：从主体成立时间、规模、人员结构、主要业务、近年来经营情况、技术支撑团队力量等方面阐述等方面说明。字数不少于500字。

	农村电商应用情况：对照申报类型，重点描述电商在农业生产/经营/管理/服务中的应用情况，要求数据客观、翔实、量化，字数不少于600字。

	电商应用成效分析（量化）：从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等方面阐述，数据要求客观、真实、量化，并提供相应的辅证材料，字数不少于500字。

	同意推荐申报
          镇街或行业部门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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